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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110學年度第五次系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3月 15日(星期二)中午 12時 10分 

開會地點：系所辦公室(A32-624) 

出席人員：翁炳孫(休假研究)、陳俊憲、劉怡文、金立德、翁博群、吳進益、王紹鴻、謝佳

雯、黃襟錦、莊晶晶、蔡宗杰等教師 

列席人員：朱紀實(休假研究) 

主席：陳立耿                                                 記錄：黃子娟 

                                            

壹、報告事項：  

1.111學年度第一學期續聘黃振瑋擔任兼任講師，開授大四選修課程「產業接軌與學生創業」

1學分。 

2.依據生命科學院111年3月7日通知辦理，各系先行辦理初賽並推薦各學制3名同學參加院辦

理之學術研究成果海報論文複賽，另外推薦2名教師擔任學術研究成果優良海報論文評選評

審委員，111年5月25日於本院綜合教學大樓7樓中堂進行評選。(黃襟錦老師、蔡宗杰老師) 

3.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本系所開課及教師上課時數規劃事宜，依據教務處 105年 10月 12日

通知辦理。開排課部分：(1)請各系所每學期開授課程均應妥適規劃，並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後始得開授，以讓系所教師了解次學期的排課時段以及授課時數，減少課程排定後異動或

者教師基本授課時數不足情形。(2)爾後系所進入開排課系統之前，需先維護前項系所務會

議時間，系統檢核完畢後方可進行開排課。(3)各教師 111學年度第 1學期欲開授課程已請

教師提供並擲回。 

4.依據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辦理，本系所建立著作審查委員資料庫(可依需要

做專長分類)，有意更新之教師，請於 111年 3月 31日前送系辦信箱彙整，俾利提系教評 

會通過後報院備查。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111會計年度第一期（1-7月）經費預算分配，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會計室、生命科學院通知辦理。 

2.本系所預算經費分配原則辦理，摘錄：系務用款（電話費、影印機碳粉、單槍投影機耗

材、影印紙、辦公文具、學生掃地用具、會議誤餐費、預留款項等）、系學會及學生活動

補助（租車費 20,000元可免）、預留研究生口試費用（每位 2000元）、專題演講費（3

場）、老師教學用款、實習課程用款（108學年度起實驗課程，改為補助修課人數每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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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每門課程補助上限 2萬元）、教學實驗準備室用款、實務專題研究費（每班 30,000

元）、研究生材料費（每位 3,000元）、維護費（影印機定期保養、教具維修費、教學實

驗室、公用儀器室之維護費用）、旅運費、差旅費（系所公務用、校外實習及校區間交通

費）、設備費（教學實驗室、公用儀器室、新聘教師之儀器設備）等為分配原則。 

擬辦：本學期經費分配明細表(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修訂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指導機制及流程規定（111學年度入學 

新生適用），提請討論。 

說明： 

1.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30學分，包括專業必修 8學分、專業選修 16學分、論文 6學分。

2.課程標準修訂經 110.12.2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3.研究生論文指導機制及流程規定-(111) (如附件二)。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109學年度入學新生修習生命科學專題研究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 

 1. 進實驗室方法採老師及學生各自排序出6名自願序進行配對。注意：學生與老師，一定

都要排序填寫6位，以免影響自己與他人的分數計算結果。 

2. 檢附選填實驗室流程與時程如下： 

日  期 流  程 

5/31 ~ 6/6 開放第二次面談(16週) 

6/7 ~ 6/8 

pm 4:00止 
上網填志願 (17週星期二、三) 

6/9 通知尚未配對成功師生名單(17週星期四) 

 

6/10 ~ 6/13 

開放第一次未有結果的學生進行再次面

談(17週星期五~18週星期一) 

6/14 

pm 4:00止 
上網填志願(18週星期二) 

6/15 通知配對結果。(18週星期三) 

6/23 

pm 5:00前 

由各指導老師收齊生命科學專題研究暨實務專題核

可證明單，送交系辦公室(19週星期四) 

3.全系教師配對收滿3位學生後，再進行第4位學生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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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生每組教師至少晤談1名教師，至多2名。 

5.每位學生只能與6位教師晤談。 

決議： 

1. 進實驗室方法採老師及學生各自排序出6名自願序進行配對。注意：學生與老師，一定

都要排序填寫6位不同晤談過對象，以免影響自己與他人的分數計算結果。 

2. 檢附選填實驗室流程與時程如下： 

日  期 流  程 

5/31 ~ 6/6 開放面談(第16週) 

6/7 ~ 6/8 

pm 4:00止 
上網填志願 (第17週星期二、三) 

6/9 通知尚未配對成功師生名單(第17週星期四) 

 

6/10 ~ 6/13 

開放第一次未有結果的學生進行再次面

談(第17週星期五~第18週星期一) 

6/14 

pm 4:00止 
上網填志願(第18週星期二) 

6/15 通知配對結果。(第18週星期三) 

6/23 

pm 5:00前 

由各指導老師收齊生命科學專題研究暨實務專題核

可證明單，送交系辦公室(第19週星期四) 

3. 刪除4.學生每組教師至少晤談1名教師，至多2名。5.每位學生只能與6位教師晤談。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2022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生命科學專題研究學生論文競賽暨生命

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流程」，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與免疫學系學生論文競賽暨生命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辦法辦

理。 

2.檢附學生論文競賽暨生命科學產品研發成果競賽流程(附件三)。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2022國立嘉義大學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生參與生命科學院論文競賽初選流

程」，請討論。 

說明：  

1.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優良優良海報評選作業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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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附本系碩士生參與生命科學院論文競賽初選流程(附件四) 。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六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辦理110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初審，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教學績優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辦理。 

2.系所推薦︰ 

 (1)包括授課時數符合「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授課鐘點核計作業要點」規定、前三學年度

資料(遴選當學年度除外，回溯六學期) 每學年教師教學評量各學系排行前 50%。  

(2)參考資料：前三學年度資料(遴選當學年度除外，回溯六學期)，參考教師職涯歷程

檔案系統之教學績優教學評審項目積分。  

(3)評審標準：依據「課程與教材力求精進者」、「教學與學習輔 導認真者」、「學習評量

績效卓著者」、「追求教學專業成長與發展者」等方面評審之。 每次至多推薦二位

參加所屬各學院之遴選。 

3.各系所、中心應於每年三月底前完成召開系務會議，參考教師職涯歷程檔案系統之教學

項目積分、教師相關教學事蹟與其他項目給予加減分考評，並視需要請教師提供具體資

料。 

4.各學系推派一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各學系教師教學評量前50%，且教學質性意見優良

者)組成選薦小組，就受推薦教師選薦旁聽。以受推薦教師大學部必修課程優先。實施

方式，由選薦小組委員決定採全程錄影後觀看或至課程現場旁聽。  

決議： 

1.推薦王紹鴻老師參選生科院教學績優教師初選。 

2.推薦劉怡文老師擔任選薦小組委員。 

 

 

提案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為本校110學年度獎勵熱心服務與輔導學生之優良導師，請推薦本系所優良導師候選人， 

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優良導師甄選及獎勵辦法辦理。優良導師甄選檢送資料以擔任班級導師或認輔

導師累計滿三學年之學生輔導相關資料為主，包括執行下列各項導師職責之具體事實和

成果：(1)學生活動、(2)生活輔導、(3)學習輔導、(4)生涯輔導、(5)危機處理、(6)系

統合作、(7)導師會議、(8)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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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優良導師候選人，由各系(所)於每年四月間推薦近五年(含當學期)擔任班級導師年資三年

以上之現任導師（含進修部），經系務會議審查通過後，受推薦導師應填寫「優良導師

推薦表」，並檢附佐證資料，於 4月 27日前推薦優良導師侯選人人選送交生命科學院辦

公室，參加甄選。 

決議：推薦陳俊憲老師申請優良導師。 

 

 

提案八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本校 110 學年度「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請推薦本系所傑出通識教育教師候選人， 

請討論。  

說明：  

  1.依據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遴選作業要點辦理。候選資格：(1).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案

教學人員）。(2).開設通識教育課程近 5 年內至少累積 5 學期以上。（自105學年度第2

學期至110學年度第1學期止）(3).當學年度未辦理休假研究、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者。  

2.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推薦暨遴選原則：(1)具有清晰且正確的通識教育理念，並能充分體現

於所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中。(2)通識教育課程教材及內容，足為同類型課程楷模。(3)

通識教育課程教學方法創新，能激發學生學習動機，養成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

反省、批判與統整之能力，同時促進學生的行動抉擇能力。(4)課程實踐能充分達成通識

教育目標，教學成效深受同儕與學生肯定。(5)申請期間通識課程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總平

均應達全校通識課程評量值前 30%(含)以內，性別平等意識調查結果平均達 4.0 以上。 

3.應繳交資料：(1)候選人資料表。(2)申請期間開設之通識教育課程大綱；如設有教學網

頁，其資料請一併檢附。(3)近 5 年內開設通識教育課程之學生成績評量及學生滿意度

調查表。 (4)其他與通識教育相關之教學研究與服務表現資料（如附表三：傑出通識教

育教師遴選評審表）。此項請候選人檢附佐證資料，併同遴選評審表送各單位檢核並核章

後，於4月15日前送生命科學院綜合評分。 

決議：有意願教師於4月15日前，檢附相關資料向院辦公室提出申請。 

 

 

提案九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 

案由、推選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 1名。 

說明： 

1.依據生命科學院 111年 3月 10日通知辦理。 

2.國立嘉義大學院長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二條各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及續任評鑑委員會

委員為五至十七人，其成員如下：一、副校長一人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二、其餘委員

包括該學院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人士。教師代表由該學院所屬編制內各系（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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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以下簡稱系)之系務會議推選該系專任教師代表一人產生，惟該學院所屬之

系總數未達三個單位者，則推選之教師代表以三人為限；校外專業人士由校長就相 關領

域學者專家遴聘一至三人。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院長候選人時，應即辭去遴選委員職務，

其遺缺依規定補足之。 

3.請教師於會議結束後進行投票。 

決議：推選王紹鴻老師為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陳俊憲老師為院長遴選委員會侯補委員。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2時 


